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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九如機具查扣場保全計畫 

採購計畫書 

   

壹、 採購預算及決標方式 

一、採購預算： 

本採購預算金額為新台幣 180 萬元，實際依本局下訂金額為準。 

二、擇定廠商方式： 

(一) 、廠商資格： 

1.屬台灣銀行簽訂南區警衛勤務集中採購共同供應契約之保全廠商（限高雄市、屏

東縣地區：第三級定期性警衛勤務）。 

2.110 年度訂單總筆數 10 筆以上。 

3.近 12 個月滿意度評量之交貨滿意度及驗收滿意度平均 80 分以上。 

4.、評審方式：依所訂定評審項目及配比方式進行評審(如附評分表)，辦理廠商相

關履約能力、說明、簡報等評審。 

三、決標資格： 

經評審委員會審查評定為第一名廠商，需具有 112 年度與台灣銀行簽訂南區警衛

勤務集中採購共同供應契約資格者（南區：第三級定期性警衛勤務）。若第一名

廠商不具資格，致本局無法下訂，將由第 2名廠商遞補、下訂。 

貳、 工作事項： 

機具查扣場地內各類違規（法）查扣機具及設備等之維護保全工作。 

參、 工作內容：         

一 、保全維護工作： 

(一) 、執勤人員、時間、位置、範圍： 

1. 執勤人員：學歷為高中、職（含）以上畢業，受過保全人員職前專業訓練 1週

(含)  以上及在職訓練，並具有 1年(含)以上保全警衛工作經驗，不限同一

單位，報到時須附其工作經驗之證明文件，且熟稔電腦打字及文書作業

（Word、Excel 等）之軟體操作。廠商須事先提供人員（含代班人員）履歷等

資料供機關之專責人員審核同意後，方可進場執勤。廠商如因故需進行人員

更換時，亦須先行報請機關之專責人員同意後方可調換。 

2. 執勤時間：以每日 24 小時全年無休方式進行執勤，每日時段一至時段三各配

置一名執勤人員（當日 08：00 至隔日 08：00），惟每員每日之執勤時數不得

有違反勞基法等相關法令。如遇多部機具同時進、出場時，廠商應依機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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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要求增派人員執勤，機關得就增派人員部份酌予給價。 

3. 執勤位置：九如機具查扣場地範圍內。 

（二）、執勤人員穿著制式制服並配戴應有之配備，並應受機關及稽察人員就執勤人 

       員管理有關事項稽查，不得拒絕。 

（三）、執勤人員應負責維護保管場內（包括防火、防盜、傷害、破壞及歹徒滋事騷擾．． 

      等事件）緊急事件或突發事件之處理，消防設備需定期保養檢查；並於上、下年 

      度至少進行一次消防演練。 

（四）、人員、機具進出場區內須先經機關之專責人員同意始可進出，執勤人員須確實 

       作成紀錄，以利機關等隨時查察。 

（五）、執勤人員應於每日就建檔資料【機具設施進場資料卡、 照片、編號、封條(繩) 

       等】逐機清點核對一次，並將檢查情形記載於執勤工作日誌及機具設施清查結 

       果表，且將執勤工作狀況，經手處理事項，按「事實」「原因」「處置」「建議」 

       隨時記載於工作日誌，對於執行未了事項應詳細紀錄列入交班繼續處 理，如生 

      狀況應即通報當地警方處理，並通知機關。 

（六）、執勤人員每兩小時至少一次進行巡邏場區安全工作，並於機關之專責人員指定 

       之巡邏箱地點處簽到且做成記錄，以利機關人員等隨時查察。於巡邏場區安全 

       時，一併檢查場區紅外線警報系統、監視錄影系統等保全設施是否正常運作， 

       並記載於工作日誌。執勤人員對場區四週死角地區亦應加強巡視，以加強保管 

       場之安全維護，杜絕不法情事發生。未執行巡邏勤務時，應駐守於警衛室，不 

       得擅離。 

（七）、機具進場須經機關之專責人員同意，且須待機關人員到場後始可進場。執勤人 

       員應以進場資料卡（一式 4 份）所列項目，會同送交保管單位人員逐一清點紀 

       錄確認、拍照，（進場資料卡兩份當場交由移交保管單位人員攜回）。並將機具 

       予以分類編號且噴印於機具上，再對機具外觀拍照，應拍攝機具整體外觀正面、 

       後面、左側、右側及各種特徵、車身號碼、可辨識號碼等，並將車門上鎖，至 

       於未附鎖之門、箱、蓋、櫃應予上封（封條係以上封後撕即毀之封條加註年月 

       日時分，並於每日清點時檢查其完整性，如有脫落須重新上封，且記錄於工作 

       日誌內），廠商並應將進場資料卡及照片一份裝訂成冊（加彩印照片一份）於廿 

       四小時內另以專人送達河川局，另一份進場資料卡（含照片）由廠商存檔備查； 

      （廠商若因故無法繼續服務時，應將此資料完整交還機關，若點交不完整，則視 

       同違約，機關得依法提起訴訟）以利機關等隨時查察及爾後判定發還之依據， 

       若因此致爾後發生無法辨識機具所屬時，廠商應無條件負責。（表格及各種用 

       具、照相機、底片等均由廠商自理，機關不另給價） 

（八）、查扣場區機具辦理出場事宜時，須由機關之專責人員通知出場時間， 方能會同 

       機關人員及相關單位辦理發還手續，廠商不得逕行發還，否則由廠商負完全責 

       任。機具出場時除依機具設施出場證明單紀錄外，出場證明單兩份當場交由查 

       扣單位攜回、一份交由河川局人員攜回，並拍照【機具整體外 觀正面（具領人 

       站立於旁）、後面、左側、右側四張；須含各種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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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身號碼、可辨識號碼】後，照片兩份於廿四小時內另以專人送達河川局，出 

       場證明單及照片一份由廠商存檔。（廠商若因故無法繼續服務時，應將此資料完 

       整交還機關，若點交不完整，則視同違約，機關得依法提起訴訟）以利機關等 

       隨時查察。（表格及各種用具、照相機、底片等均由廠商自理，機關不另給價） 

（九）、進場資料卡、出場證明單、照片應逐機列管，並將查扣場內機具進、出情形以 

       電腦建檔且製作機具設施進場明細表、機具設施出場明細表列表管制，以供本 

       局督導查核用；查扣場建檔資料，請使用場區現有監視系統之電腦設備建檔。（電 

       腦設備之耗材由機關提供，紙張由廠商自行準備） 

（十）、監視錄影系統應 24 小時保持開機狀態，硬碟內錄存之影像並應定時燒錄光碟片 

       備分保存（所需燒錄空白光碟片由機關提供），並保持其完整性（廠商若因故無 

       法繼續服務時，應將此資料完整交還機關，若點交不完整，則視同違約，機關 

       得依法提起訴訟），以利機關隨時查察。場區監視錄影系統如發現異常，廠商應 

       立即回報機關專責人員，由機關派員維修。   

（十一）、廠商應於每月五日前將查扣機具設施清冊、上個月執勤工作日誌、機具設施 

       清查結果表、機具設施管理總表、機具設施進場明細表、機具設施出場明細表、 

       監視影像光碟等資料，函送機關備查。 

（十二）、機關存放於查扣場內之抽水機，保全人員亦應負看管之責，抽水機廠商車輛、 

        人員進出，保全人員應負責紀錄、管控，保全人員應依機關指示登錄相關必要 

        之資料（記錄表格格式由機關提供），機關應要求抽水機廠商、人員進出，配 

        合保全人員要求辦理或檢查。 

（十三）、廠商若未依規定做妥保全維護工作，機關得於次年向臺灣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訂購時列為參考因素之一。 

 二、保全系統 

  （一）、廠商另向電信局申請架設局線一條（申請費用及每月月租金、費用等 

  由廠商負擔），作為查扣場之聯絡線路。 

  （二）、廠商應於查扣場四周施設電子式巡邏簽到箱（設置地點及數量由機關 

  之專責人員指定），以提供執勤人員巡邏簽到（材料、施工等由得標保全公司 

  負責，機關不另予給價）。 

肆、保全責任： 

  一、執勤人員如有監守自盜行為，除依法辦理外，其損失概由廠商負連帶賠償責   

      任。 

  二、執勤時若有脫班或中途未履行留駐服務而擅離服務之標的物，經機關查察屬   

      實。每次應處罰每月服務費總額百分之十之違約金（按次計罰）。 

     三、廠商應於查扣場內施設必要之防火設備，否則萬一發生機具車輛失火時，其 

         損失賠償概由廠商負責，廠商不得異議。 

四、保全人員執勤時不得有睡覺怠勤之情形，若經發現查察屬實，則每次扣罰新 

    台幣伍佰元（按次計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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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廠商若未能依規定履行本契約時，經機關要求改善，仍未能合乎契約之要求 

    時，機關得依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訂定之 111 年度保全(警衛勤務)集中採  

    購共同供應契約相關規定辦理。 

伍、其他規定事項： 

一、廠商選任保全人員需素行端正，無不良嗜好及前科紀錄。在職期間服務忠誠，

不得無故擅離職守，如有監守自盜或失職行為其一切損失概由廠商負責賠

償，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二、廠商未依合約書履行義務或不接受機關督導或無能力善盡管理之責時，經機

關書面通知而未能限期改善，機關得視同違約。 

三、保全人員由機關供給警衛室一間，應妥為愛護使用。 

四、保全人員執勤服裝應依廠商制式服裝穿著佩帶，態度謙和有禮，並服從機關、

地檢署等人員之督導。 

五、保全人員巡邏所需之紙張、列印紙及其他執勤用具概由廠商自行依勤務需要

供給（刷卡設備故障由廠商負責修復，不得向機關索取修復費用）。 

六、查扣場四周已施設圍牆、蛇腹形鐵絲網及於大門設置監視系統一套，若遭人

為蓄意破壞，而廠商人員未能即時查獲時，廠商應負責修復；若有緝捕破壞

者，應即報警處理，並通知機關，由機關負責圍牆、蛇腹形鐵絲網及監視系

統之修復。 


